博文3：琉球往事
        琉球本是中国东南海中一个“至小至贫”的小国。清代外交官何如璋说，“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李鸿章则称之为“寥寥荒岛”。唐宋以来，因为海道远险，国家弱小，琉球在中原皇帝的眼中，一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中华帝国周围诸国大都被纳入朝贡体系，只有琉球被排除在外。但是朱元璋却独具慧眼，发现了这个小国的价值。虽然急于以八方来朝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是朱元璋生性多疑，在招徕“外国”的同时又对他们深怀戒惧之心。因为中华文化圈的很多成员，包括汉化最深的朝鲜、越南，在历史上都和中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和它们走得太近，对天朝的安全不见得是件好事。只有琉球，既弱小又不接壤，可以任由天朝抚爱，却不会对天朝的安全构成任何挑战。因此它成了朱元璋的最佳选择，朱元璋决定要把中琉关系打造成大明宗藩关系的样板。
接到朱元璋的诏书，琉球国王也非常惊喜，没想到终于得到天朝大皇帝的垂顾。与庞大的大陆交往，琉球并不惧怕，因为与大陆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光让朱元璋感觉舒服，也让琉球人感觉笃定。他们清楚自己与大陆中间那片宽阔的海洋，以及自己的穷困落后，使朱元璋不会有兴趣来吃掉它。于是琉球人放心大胆地成了天朝上国的藩属。
  大明皇帝们看待弱小的琉球，如同家中最小的孩子一样，一贯是最疼爱有加，破格照顾，有求必应。《明史》记载的亚洲诸国正式朝贡次数，日本19次，朝鲜30次，爪哇37次，安南89次，而琉球一国即171次（实际次数还远多于这个数字），几乎近于各国的总和。本着厚往薄來的政策，中国给贡品定的价格很高，而给琉球的价钱比他国更高，以十倍市价甚至更高的价格进口琉球产物。
  朱元璋限制各国朝贡次数，有的国家十年一次，有的三年一次。而“谕令（琉球）二年一贡”，这已是给予朝贡国的最优待遇了。而琉球还不满足，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一年通常要来两三回。他们每天都竖着耳朵，打听大明王朝有什么新鲜事，一有动静就赶紧派人来叩头，因此琉球遣使名目特别繁多，在《明实录》中，琉球朝贡事有进贡、补贡、贺正旦、谢恩、贺登基、进香、告讣、请赐冠服、迎册封、派遣留学生等等，数不胜数。明朝皇帝们被搞得十分厌烦，却拿这个执拗的小国没有任何办法。
  大清取代大明之后，从1654年规定琉球贡期为二年一贡，此后政策没有改变。清代政治纪律比明代要严格得多，所以清前期琉球大致还能遵行此项规定。但是到了清中后期，琉球趁中国政治废弛之际一再突破贡期界限。从1796年到1839年，43年间，琉球正式朝贡34次。
  除了官方通过进贡获得巨大好处，琉球的普通商人也善于创造机会揩油。清代琉球商人发明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是“漂着”。所谓“漂着”，是指船只在海上遇险，漂流靠岸。很多琉球商人采取伪装海难的方式前来贸易，以换取清朝政府的补贴。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发了大财。凭借各种撒娇揩油，明清两代眼中偏远贫弱的小国琉球，就这样牢牢吃定了“天朝”。在明代宗藩体制的庇护下，琉球抓住明王朝实行海禁的机会，以叩头贸易为依托，异军突起，迅速填补了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明朝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直接贸易的空白，一跃而成为东南亚一个最有活力的贸易中介国。琉球因此被称为“万国津梁”。有明一代，琉球船只在朝鲜、日本、暹罗、北大年、安南、吕宋、苏门答腊、爪哇、旧港、满刺加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穿梭如织，每次来中国朝贡时，那些从东南亚和日本买来的香料、胡椒、象牙、屏风、腰刀都会赚上超过十倍的暴利。走时带走大量包括丝绸、药材和瓷器等在内的赏赐品，转卖到暹罗、安南等国家，又可以大赚一笔。原本贫瘠落后的琉球一夜暴富。朝鲜国使臣提到琉球国每每不无妒忌地说，中国政府对待朝鲜不能与琉球国相比。葡萄牙人皮莱斯也说，琉球人的阔绰程度已在中国人之上。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琉球文明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所谓“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仪之乡”。因此，中国明代成了琉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注：本文转自网络，非本人原创，但对其文中阐述的观点十分赞同。）

